闽江学院09—10年度政治辅导员招聘工作方案
一、招聘原则

1、公开招聘政治辅导员7人，男5人女2人，专业不限。
2、应聘人员须为普通全日制应届硕士研究生，身体健康，综合素质全面，年龄在26周岁以下（1984年1月以后出生）。

3、应聘人员应为中共党员，热心学生工作，具有较高的政治理论水平，品学兼优，原则上在学期间曾担任系级以上学生干部，并获校级以上荣誉，有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。

二、招聘办法

1、信息发布

学院在中国研究生人才网、闽江学院网页等媒体上发布招聘信息。

2、报名

即日起至2010年1月15日的正常工作时间为报名时间，地点设院人事处。应聘人员可通过电话报名（0591-83761116）或现场报名，下载《公开招聘辅导员报名登记表》，如实填写（附照片）后发送至邮箱（mjxyrsc@163.com）。

3、资格审查及人员通知

1月19日，院人事处、学工处、纪委根据招聘原则，对应聘人员进行资格审查，分男女按1：10的比例确定参试人员，并于1月20日前逐一通知到位。

4、报到

1月29日全天，应聘人员报到，地点设工业路校区（福州市工业路333号）成人教育学院，报到时须提交如下材料：

一寸彩照1张；《就业推荐表》原件、复印件1份；《公开招聘辅导员报名登记表》原件。

5、笔试

笔试满分100分，主要考查应聘人员的专业理论素养及行政职业能力，安排在1月30日上午9:00-11:00进行，地点另定。

学院按笔试高低（男女分别计算），以1:3的比例确定参加面试人员名单，并于1月30日下午5：00前通知参试人员。
6、面试

面试满分100分，主要审查应聘人员的仪态形象、综合分析能力和业务能力。每人限时10分钟，其中应聘演说5分钟（含自我介绍），回答公共试题及评委提问5分钟。

面试安排在1月31日上午8:30-12:30进行，地点另定。

7、审批聘用

笔试、面试成绩分别占参试人员总成绩的30%、70%，学院按总成绩高低（男女分别计算），以1:2的比例确定拟聘用人员名单，经校长办公会议、党委会议研究审定。2月12日前，人事处将考试结果通知全体面试人员。对确定聘用人员按照福建省教师资格申请人员体检标准组织体检。其中，外地人员可在当地自行体检（须县级以上医院），体检结果于2月27日前寄往人事处。体检合格的，人事处办理签约手续。若确定聘用人员因故不能来院工作，在余下的拟聘用人员中依次递补。

附：《闽江学院2010年公开招聘辅导员报名登记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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